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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法宣办〔2019〕6号



关于开展“弘扬宪法精神 礼赞我的祖国”
上海市第七届“浦江法韵”法治公益广告大赛的通知

各镇、街道、园区，区委各部门，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级机关，各人民团体：
    根据《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司法局 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上海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弘扬宪法精神 礼赞我的祖国”上海市第七届“浦江法韵”法治公益广告大赛的通知》（沪司发〔2019〕82号）要求，为确保我区参加活动顺利开展，取得良好成绩，请各单位广泛发动、积极创作优秀作品。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组织
主办单位：市司法局、市网信办、市法宣办
承办单位：黄浦区法宣办
二、大赛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 礼赞我的祖国
三、活动形式
本次活动由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本区优秀作品的征集工作，各单位各部门推荐报送作品由区法宣办统一集中报至上海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办公室，市司法局、市网信办、市法宣办负责作品评选和集中展播工作。
四、活动安排
（一）推荐报送阶段：2019年7月31日前。
（二）评选展播阶段：2019年9月至12月。
五、作品要求
（一）形式要求
本次活动征集作品类别要求为视频类，包括动画、微电影、宣传片等视频作品。视频作品格式为MP4（高清格式），分辨率为不低于1920×1080，时长不超过3分钟。动画作品需用Flash动画创作，24帧/秒。动漫作品要求时长为1分钟、5分钟、10分钟三类。画面比例16:9，画面像素尺寸1920×1080，帧速率为24帧/秒，制作软件版本不限，输出格式为Mp4。微电影作品时长不超过8分钟，作品格式为Mp4视频文件。时长不超过1分钟的微视频作品要求画面比例16:9。参赛作品需为2019年拍摄，请严格按照内容、时长要求报送作品。每个作品需附150字以内的简介。
（二）内容要求
法治主题鲜明，内涵表达生动，构思新颖、有创意。其中，视频作品应当聚焦宪法内容，突出学习宣传宪法这一主题，深入宣传我国现行宪法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特别是第五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具体包括：
1． 公益广告类：拍摄宪法宣传公益广告，宣传宪法的重大意义、本质特征、核心要义。单个作品时长不超过1分钟。
2． 讲述类：讲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的重要指示和经典论述的感悟体会，展示各行各业人员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严格依法履职情况，展现我与宪法的精彩故事。单个作品时长不超过3分钟。
3． 微电影类：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突出学习宣传宪法，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及青少年法治教育内容，宣传与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法律法规。在新法新规的颁布、修改和施行过程中加强普法宣传，提高新法新规的知晓度；倡导网络空间法治化理念，宣传《网络安全法》等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
（三）版权要求
参赛作品需为参赛者本人或本单位原创，参赛者应确认拥有作品的著作权。作品作者除享有署名权外，作品所有权归主办方所有，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使用权、发布权、处分权，并有权对设计作品进行修改、组合和各种开发应用。如作品中含有非原创性的内容，包括画面、片段、歌曲或音乐，必须于片尾字幕以文字表示其来源。公益广告、微视频、微电影类参赛作品正片中一律不得标注参赛人姓名、参赛单位名称、制作单位标志等与作品内容无关的信息。 
主办方不承担包括因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如出现上述纠纷，主办方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追回所获奖项的权利。
作者在报送作品后即视为许可主办方以公益宣传为目的，自身或授权给第三方无偿使用该作品，使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卫星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互联网、手机以及平面媒体等。
六、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将从宪法知识阐释、法治理念传播、普法效果、艺术表现力和传播力等方面，由专家对入围作品进行评审选优。活动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胜奖若干名。
七、工作要求
学习宣传宪法是今年全民普法的重要任务。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活动扎实有序开展。要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动员发动，坚持正确导向，组织创作高质量、准确宣传解读宪法、适合新媒体传播的作品参加活动。请于2019年7月15日前将作品和参赛作品登记表（见附件），通过电子邮箱或寄送方式报送至宝山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通过“宝山法宣”微信公众号对各单位参赛作品进行展播，并对各单位活动参与情况和作品报送情况予以表彰通报。

联 系 人：孙玉梅  56694361（兼传真）
电子邮箱：sunyumei@shbs.gov.cn
邮寄地址：宝山区西门街100号 宝山区司法局 
邮编：201999



附件：
1．上海市第七届“浦江法韵”法治公益广告征集展播活动作品推荐表；
2．上海市第七届“浦江法韵”法治公益广告征集展播活动作品原创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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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七届“浦江法韵”法治公益广告大赛
推荐表

	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作  者
	
	作品类型
	视频类

	作品名称
	

	作品
创意
说明
（150字
左右）
	




附件2

上海市第七届“浦江法韵
法治公益广告征集展播活动作品原创承诺函

本承诺人承诺如下：
1.承诺人保证向活动主办单位提交的信息资料和相关文件真实有效。
2.承诺人保证所提交的影视作品确属本承诺人独立完成,对该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如出现虚假和侵权行为,由本承诺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承诺人保证在创作影视作品及向活动主办单位提交影视作品的过程中遵守保密义务。
4.承诺人确认不向活动主办单位主张因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而发生的任何费用。
5.承诺人同意提交的影视作品由活动主办单位采用任何宣传方式公开展示。
6.承诺人保证如接受邀请出任本次活动评委会成员时,将退出本次活动。
7.承诺人保证遵守上海市第六届“浦江法韵”法治公益广告征集展播活动通知的全部规定和要求。
承诺人:
(个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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